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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尊重動物生命，增進動物福利，維護公共安全及

促進人與動物之和諧關係，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動物：指犬、貓及其他人為飼養或管領之脊椎

動物，包括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寵物及其他

動物。 

二、寵物：指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侶之目的而

飼養或管領之動物。 

三、飼主：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 

四、應辦理登記之寵物：指依動物保護法（以下簡

稱動保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應辦理登記之

寵物。 

五、特定寵物業者：指動保法第二十二條所定經營

特定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之業者。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相關事項權責劃分如下： 

一、寵物登記及絕育補助工作：由本府動物保護處

（以下簡稱動保處）辦理，並得委託獸醫診療

機構或依法登記之民間團體設立寵物登記機構

執行。 

二、動物狂犬病預防注射：由動保處辦理，並得委

託獸醫診療機構協助執行。 

三、動物遭虐待傷害案件：由動保處辦理，並得請

本府警察機關協助之。 

四、動物妨礙安寧秩序及傷害案件：由本府警察機

關辦理，案件經處理後如涉及動保法所規定之

沒入動物規定者，移動保處辦理。 

五、遊蕩動物捕捉、收容及後續處理：由動保處辦

理，並得委託依法登記之民間團體執行。 

各執行機關遇案件事實認定有疑義時，得辦理聯合



會勘決定之。 

第四條 本府為尊重動物生命，促進動物福利，推展動物保

護工作，應設動物保護諮詢委員會；其設置要點由

本府另定之。 

第五條 為維護動物健康、安全及福利，飼主飼養動物應符

合動保法第五條之規定。 

飼養一定數量以上寵物之處所應受動保處輔導及管

理。 

前項寵物之數量、種類及相關應遵循事項，由本府

公告之。 

第六條 寵物飼主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應辦理登記之寵物出生之日起四個月內，至

寵物登記機構辦理寵物登記、身分標識及植入

晶片，並由寵物登記機構核發登記證明。 

二、自國外輸入應辦理登記之寵物，於輸入後二個

月內依前款規定辦理。 

三、對狂犬病有感受性之寵物，應定期攜至動保處

或受其委託之獸醫診療機構施行狂犬病預防注

射，並核發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及識別牌。 

前項第三款對狂犬病有感受性之寵物種類及應遵循

事項，由本府公告之。 

第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登記之寵物飼主應自事

實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辦理變更或註銷登記： 

一、飼主住址及其他聯繫資料變更。 

二、寵物轉讓。 

三、寵物死亡。 

應辦理登記之寵物遺失，飼主應自遺失之日起五日

內登記遺失。 

第八條 飼主攜帶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應使用鏈繩、箱籠或其他適當防護措施。但經本府

公告之特定場所或範圍，不在此限。 

動保處對遊蕩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之動

物，必要時得予以捕捉送交動物收容處所（以下簡

稱收容所）或其指定之場所。 

第九條 動保處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發現受難、



受虐或受傷之動物，或於公私場所進行緊急保護安

置之動物，應予以救援、收容及提供必要之緊急醫

療照顧；必要時並得委託獸醫診療機構、民間機構

或團體辦理。 

動保處為前項處置時，應即通知飼主。但無飼主或

通知顯有困難時，不在此限。 

動物無繼續安置之必要者，送交收容所或指定之場

所。 

第十條    送交收容所保護安置之犬貓，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有動保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或第

七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即以人道方式處理之

。 

二、具身分標識者，應通知飼主認領；無身分標識

者，應公告招領，經通知或公告逾七日無認領

者，本府得公告民眾認養。 

三、前款公告民眾認養之犬貓，應予絕育。但未滿

六月齡之犬貓，經認養後應追蹤其絕育處理情

形。 

前項第二款經飼主認領或經飼主送交收容所收容之

犬貓，於保護安置期間之飼養管理、醫療照護等費

用，得向飼主收取，其收費標準，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收容所得拒絕其認領或認養犬

貓： 

一、違反動保法規定，經裁處罰鍰或法院判決有罪

確定。 

二、認養人曾遺失犬貓，或認養超過四隻，經動保

處派員至飼養地點訪視評估不適宜。 

三、以他人名義認領或認養犬貓。 

第十二條   動保處發現或受理檢舉虐待動物，經動物保護檢查

員研判有必要者，得會同警察人員協助進入場所，  

進行調查、緊急保護安置及取締。 

場所使用人、管理人或受僱人對於前項稽查、取締

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 

動物保護檢查員於執行第一項勤務時，應出示執行

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識別之標誌。 



第十三條   (刪除) 

第十四條 特定寵物業者應於營業後一個月內依商業團體法加

入本市寵物商業相關公會為會員，並於取得特定寵

物業者許可證三個月內，參加動保處辦理之輔導課

程。 

本市寵物商業相關公會及獸醫師公會應配合動保處

動物保護防疫政策之推動，並輔導所屬會員共同遵

行。 

前項會員知悉有飼主未依第七條規定辦理變更、註

銷、遺失登記或虐待動物情事者，應即主動通報動

保處。 

第十五條   任何人不得違法宰殺犬貓或販賣、食用其屠體或屠

體產製品。 

任何人於工作場所、宿舍或其他由雇主提供之活動

空間，有違反前項規定之行為者，動保處應主動輔

導其雇主。 

前項雇主之認定，依違法行為發生時之聘僱關係認

定之。 

第十六條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應排除或拆除管領土

地範圍內違法捕捉動物之獸鋏或毒物，並即時通報

動保處收回銷毀之。 

第十七條 動保處應辦理動物保護教育及法令宣導，並每年訂

定宣導計畫，年度計畫及前年執行狀況應提報動物

保護諮詢委員會。 

動保處對動物展演場所之年度稽查結果，應送本府

所屬各級學校作為評估校外教學場所之依據。 

動保處應會同本府教育局，規劃辦理年度動物保護

教育，並納入本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育行政人員及生

命教育業務承辦人員增能進修課程。 

第十八條   對於違反動保法及本自治條例之行為，民眾得敘明

事實，並檢具證據資料，向動保處檢舉。 

動保處對於前項檢舉，應依照或參照檢舉違反動物

保護法案件獎勵辦法給予獎勵。 

本府查證檢舉事項時，對檢舉人身分應予保密。 

第十九條 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動物



保護檢查員依法執行職務，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

上七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條 特定寵物業者違反第六條第一項或第七條規定，經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處新臺幣六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二十一條 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經勸導改善仍不改善者，

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第二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